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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远程监控及应急事务辅助项目合同 

合同编码：11N4250166492026802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 

乙方：上海浦东新区公共人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双方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1.合同文件 

本合同所附的下列文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解释顺序按排列序号）： 

（1） 中标通知书； 

（2） 供应商提交的投标文件； 

（3） 招标文件及其附件。 

2.合同范围和条件 

本合同的范围和条件应与上述合同文件的规定相一致。 

3.服务范围及内容 

本合同所提供服务范围及内容详见“招标文件与投标文件”。服务标准以招标文件采购

需求书中的内容为基础。服务范围及内容应至少满足并涵盖招标文件中要求的内容。 

4.合同价格 

根据上述合同文件的规定，本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1239455元，合同总价大写：壹佰贰拾

叁万玖仟肆佰伍拾伍元整。 

5.支付条件 

合同签订后，在收到乙方发票后 30 日内支付合同价的 50%，工作服务时长满后，在收

到乙方发票后 30日内结合验收结果支付剩余款项。 

注：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甲方应当自收到发票后 30 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

约定的乙方账户，不得以机构变动、人员更替、政策调整等为由延迟付款，不得将采购文件

和合同中未规定的义务作为向乙方付款的条件。若甲方逾期支付资金，乙方可依法追究甲方

相应的违约责任。 

6.服务时间 

1 年，自 2026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如本次中标单位非原服务商，待

项目采购完成后由中标单位按成交价折算支付给原服务单位相应的服务费用，费用按成交总

价/365*原单位在本年度服务天数计算。 

7.履约延误 

7.1 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及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提供服务。 

7.2 如乙方无正当理由而拖延服务，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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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可能遇到妨碍按时提供服务的情况时，应及时以书面

形式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

况进行评价，并确定是否同意延期提供服务。 

8.延误违约金 

8.1 除合同第 9条规定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甲方要求及合同约定的时间提供服务，甲

方可以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违约金按每（天）赔偿延期服务

的服务费用的 千分之五（5‰）计收，直至提供服务为止。但误期违约金的最高限额不超过

合同价的 百分之五（5%）。一旦达到误期赔偿的最高限额，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如上述违

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实际损失的，乙方仍应补足违约金与实际损失的差额。 

9.不可抗力 

9.1 如果合同各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话，不应该承

担误期赔偿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 

9.2 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事件，但

不包括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

国家政策的重大变化，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事件。 

9.3 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对

方。合同各方应尽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的措施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

响的其他事项。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10.争端的解决 

10.1 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

一切争端。 

10.2 如协商不能解决，可以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提请调解，也可直接向甲方所在

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1.违约终止合同 

11.1 在甲方对乙方违约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甲方可在下列情况

下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书，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 

（1）如果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或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提供部分或全部服务。 

（2）如果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义务。 

11.2 如果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规定由有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12.破产终止合同 

如果乙方丧失履约能力或被宣告破产，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同

而不给乙方补偿。该终止合同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

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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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合同转让和分包 

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转让和分包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14.合同生效 

14.1本合同在合同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14.2 本合同一式（贰）份，以中文书就，签字各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5.合同附件 

15.1 本合同附件包括：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等。 

15.2 本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15.3 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若合同文件之间有矛盾，则以最新的文件为

准。 

16.合同修改 

除了双方签署书面修改补充协议，并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外，本合同条件不

得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17.其他 

17.1 双方确认下列地址及联系人系双方合法有效的通讯地址及收件人，任一方向另一

方发送的通知、函件或司法文书应向下列地址及收件人递送，双方确认相关通知或函件递送

至下列地址即视为送达： 

甲方通讯地址：浦东新区浦明路 1229号 3 楼，4楼 

甲方收件人：顾海 

乙方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学林路 36弄 18号 

乙方收件人：奚凤 

17.2 保密条款：乙方在签订、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获知的一切信息均属于国家秘密或

甲方、第三方的商业秘密，保密期限为长期（永久）。乙方应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该等秘密，

禁止乙方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披露该等秘密，如有违反，乙方应对甲方或第三方依法承担违

约或侵权责任。 

18．补充条款 

（1）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2）补充条款 

1:无。 

 

 

甲方（盖章）：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顾海 

联系电话：1891612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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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浦东新区浦明路 1229号 3楼，4楼 

 

乙方（盖章）：上海浦东新区公共人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王菁 

联系电话：13701742060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学林路 36弄 18号 

 

 








	PO_1000000619_CC001proName
	PO_1000000619_CC001contractCode
	PO_1000000619_CC001purchaserName
	PO_1000000619_CC001supName
	PO_1000000619_CC001totalPrice
	PO_1000000619_CC001totalPriceBig
	PO_1000000619_CC001dateValid
	PO_1000000619_CC001purchaserArea
	PO_1000000619_CC001purchaserContact
	PO_1000000619_CC001supArea
	PO_1000000619_CC001supContact
	PO_1000000619_CC001clauseTab
	PO_1000000619_CC001purchaserName_1
	PO_1000000619_CC001purchaserContact_1
	PO_1000000619_CC001purchaserPhone
	PO_1000000619_CC001purchaserArea_1
	PO_1000000619_CC001supName_1
	PO_1000000619_CC001supLegalName
	PO_1000000619_CC001supPhone
	PO_1000000619_CC001supArea_1

		2026-05-21T09:16:48+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2026-05-25T15:11:33+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